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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委會：《臺灣關係法》是維繫臺海和平穩定基礎、兩岸

更應擔負共同責任致力雙方永久和平 

我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於美東時間 6 日晚間在雙橡園舉辦

《臺灣關係法》立法 40 週年系列活動發表會，大陸委員會陳副主

委明祺受邀參加，並於會中表示，《臺灣關係法》在維繫臺海和平

穩定上扮演關鍵角色；未來兩岸應共同負起責任，一起致力雙方永

久和平。 

陳副主委指出，這次系列活動發表會，不僅彰顯《臺灣關係法》

的重要性，也感謝許多美國友人 40 年來對臺灣堅定且持續的支持。 

陳副主委表示，《臺灣關係法》不只在維繫臺海和平穩定上扮演

了關鍵的角色，更因 40 年來外在環境的安定，一方面促進臺灣的

民主轉型；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大陸蓬勃發展的基礎。陳副主委強

調，唯有持續珍惜和平穩定的環境，未來雙方才能更加繁榮與進

步，因此雙方應共同負起責任，一起致力於兩岸永久和平。 

對於此行與美方交流過程，陳副主委指出，美方高度肯定我維

持現狀的兩岸路線，並充分理解我政府及人民均不接受否定中華民

國臺灣存在的「一國兩制臺灣方案」；同時，美方亦多次重申對我

之安全承諾，強調其履行承諾的意願與能力不容置疑。 
 

 

新聞聯絡人：吳玠鍇  

電話：23975589 分機 7003 

http://www.mac.gov.tw/

